
1 / 3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 

投资争端调解机制 

 

一、调解原则 

（一）本调解机制仅适用于一方的投资者依据《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第十九条（澳门投资者与

内地一方争端解决）第一款第（五）项或第二十条（内地投资者与澳门一方

争端解决）第一款第（四）项，向投资所在地一方调解机构提出调解申请。 

（二）争端方（即调解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任何时点可按自愿原则选择

是否参与或退出调解。 

（三）调解被申请人，对内地一方而言仅限于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定部

门或机构，对澳门一方而言为本协议第二十条（内地投资者与澳门一方争端

解决）第一款所指的澳门相关部门或机构。 

（四）调解应按“各自受理”原则施行，即澳门投资者在内地投资发生的争

端仅可由内地一方调解机构负责调解，内地投资者在澳门投资发生的争端仅

可由澳门一方调解机构负责调解。 

（五）本协议生效后，一方应尽快指定其调解机构，经双方共同认可后对

外公布该调解机构名单。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可调整该调解机构名单。双方亦

可按情况，根据上述规定公布调解员名单。 

（六）调解机构及其调解员应客观、公正、公平及合理地依本协议规定处

理投资争端。调解员应具备与调解相关的资质以及跨境或国际贸易投资、法

律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在投资争端解决中保持中立性。 

 

二、调解申请条件 

争端投资者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方可向调解机构提出调解申请： 

（一）该投资者同意按照本协议及本调解机制规定的程序进行调解。 

1.澳门投资者将同意的通知及诉请提请调解的陈述送达内地方的调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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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争端一方，而该通知需注明： 

1)该投资者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及电子邮件地址，及其在争端一方

遭受了损失或损害之涵盖投资的企业（如有）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及电

子邮件地址， 

2)本协议内被指称遭违反的条款及任何其他相关条款， 

3)诉请的法律及事实依据，包括所涉及的措施，以及 

4)寻求赔偿的方式及大约金额； 

2.内地投资者填妥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提供的“投资

争端调解协助意向书”。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将送达至澳门方的调解机构及争端

一方； 

（二）在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递交诉请提请调解的通知的同时，该投

资者已递交其系另一方的适格投资者的证据； 

（三）在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递交诉请提请调解的通知至少 1 个月前，

该投资者已依据本协议第十九条（澳门投资者与内地一方争端解决）第一款

第（一）项或第二十条（内地投资者与澳门一方争端解决）第一款第（一） 项

将诉请提请争端一方要求友好协商； 

（四）针对争端一方被指违反本协议第十九条（澳门投资者与内地一方争

端解决）或第二十条（内地投资者与澳门一方争端解决）规定的义务的措施，

该投资者已经放弃其根据其他方与争端一方之间的任何协议享有的启动或继

续争端解决程序的权利； 

（五）自该投资者首次知悉，或本应首次知悉声称的违反以及该投资者或

其涵盖投资因此而遭致损失或损害之日起，未超过三年期限。但因不可抗力

导致的延误，不计入前述三年期间内。  

 

三、信息使用和保密 

（一）除所有争端方另有约定外，调解过程不公开。 

（二）除所有争端方同意公开的事项及按本调解机制第五条（通报）规定



3 / 3 

向双方所作的通报外，受理调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调解员对投资争端案件

应保守秘密。 

（三）如投资争端依本调解机制仍无法解决，除所有争端方另有约定外，

任何争端方均不得在其后就同一争端进行的行政复议或司法程序中，援引对

方当事人和调解员在前述程序中所做出的任何陈述、承认和让步，作为不利

于对方当事人的资料或证据。 

（四）如一方法律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另有规定

则从其规定。 

 

四、调解协议 

（一）所有争端方经调解达成合意，调解员应根据合意内容制作调解协议，

而该协议须按法律就不同情况所要求的形式作出，由各争端方及调解员在调

解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受理调解机构印章。 

（二）调解协议的争端解决方式仅以下列类型为限： 

1.金钱赔偿及任何适用利息；  

2.恢复财产原状，或以金钱赔偿及任何适用利息方式代替恢复财产原状；  

3.所有争端方同意的其他合法赔偿方式。 

（三）投资者可依据投资所在地一方相关规定申请调解协议的执行。 

 

五、通报 

（一）一方应将本调解机制规定的调解机构的调解规则或其修订向另一方

通报并公布。 

（二）双方在本调解机制规定的调解机构应每年向双方通报其受理有关本

协议的调解工作情况。 

 

 


